
证券代码：

000543

证券简称：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

2012-7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因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

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定于

2012

年

2

月

20

日开市起停牌，待公司刊

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1901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

2012-005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17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330000000013908

。本次工商变更登记事项具体如下：

1

、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61

亿元整；

2

、公司类型变更为：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3

、其他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355

股票简称：

ST

精伦 编号：临

2012-005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08

年被认定为首批高新技术企业，取得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R200842000395

），发证日期为

2008

年

12

月

30

日，有效期

3

年。

因首批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满， 公司于

2011

年参加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并获得通过，近

日收到湖北省科学技术厅、湖北省财政厅、湖北省国家税务局、湖北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

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

GF201142000382

），发证日期为

2011

年

10

月

28

日，有效

期

3

年。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公司通过高

新技术企业复审后，将继续享受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5%

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税收优惠政

策。以上税收优惠政策不影响公司

2011

年度经营业绩。

特此公告。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600673

证券简称：东阳光铝 编号：临

2012-04

号

债券代码：

122078

债券简称：

11

东阳光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今日，接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通知，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16

日将原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的

72,011,840

股解除质押

,

将原质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江支行的

100,000,000

股解除质押， 并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同时，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117,011,840

股质押给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相关

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

2012

年

2

月

16

日，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428,000,000

股

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

51.724%

；目前，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累计质押股份

372,721,

840

股。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057

证券简称：中钢天源 公告编号：

2012-004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2

年

2

月

16

日，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181

号），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600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

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人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为李强、黄诚。

有关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如下：

公司联系人：章超

电话：

0555-5200209

传真：

0555-5200222

保荐人联系人：李琳、朱俊峰、齐婧、王璐

电话：

010-88085881

、

88085882

传真：

010-88085255

特此公告。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661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

2012-02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控股公司获得技术授权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本项技术研发、生产、注册和审批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在短期内不

会为公司带来收益。且存在产品无法研发成功或无法获得注册审批的风险，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下属控股公司

--

长春百克

生物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百克生物）于

2012

年

2

月

9

日与澳大利亚疫苗开发公司

BioDiem

有限公司（

ASX

：

BDM

）签署了《关于

BioDiem

有限公司授权流感病毒减毒活疫苗技术（

LAIV

）给

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的协议》。

本次技术授权不需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也不构成关联交易。但该许可协议所述条款

符合行业标准，具体内容属于商业机密。

澳大利亚

BioDiem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BioDiem

公司）位于墨尔本

,

于

2004

年

1

月

28

日在

ASX

上市，致力于研究开发生物疫苗技术。

百克生物为本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注册资本为

1.3

亿元人民币， 其中本公司持有其

46.15%

的股权，纳入公司合并范围。百克生物是致力于创新药物和生物制品研究和开发、营

销和生产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澳大利亚

BioDiem

有限公司的

LAIV

技术平台包括鸡胚和细胞培养两种不同的生产疫苗

方法。 本协议将其中用鸡胚方法生产季节性和大流行性流感疫苗技术在中国境内的专有权

授予百克生物。授权后百克生物将在中国国内开展临床前和临床研究及注册上市工作。

该许可协议所述具体条款符合行业惯例，属于商业机密。该疫苗的研发、生产、注册和审

批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在短期内不会为公司带来收益，且存在产品无

法研发成功或无法获得注册审批的风险，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７

证券简称：成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未经会计事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千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３４４

，

８５８ １

，

４５１

，

６０３ －７．３５％

营业利润

－１４３

，

２００ －１３

，

３６２ ９７１．６６％

利润总额

－１４２

，

７９１ －１３

，

６２０ ９４８．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７

，

８１０ ５

，

７２６ －１９８２．９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４ ０．０１ －２５０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４．４１％ ０．７２％ －１５．１３％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１

，

１７１

，

８０７ １

，

３１９

，

４０６ －１１．１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６９４

，

０７６ ８０１

，

８８６ －１３．４４％

股 本

４５３

，

６６５ ４５３

，

６６５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１．５３ １．７７ －１３．５６％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公司在报告期内实现营收

１

，

３４４

，

８５８

千元，较上年同比下降

７．３５％

。实现营业利润

－１４３

，

２００

千元，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１０７

，

８１０

千元，公司出现巨大亏损。

２

、公司亏损的主要原因：

（

１

）、最低工资上调、原材料全年持续高位运行，成本压力巨大

（

２

）、人民币升值导致汇兑损失增加

（

３

）、欧美市场持续疲软，外销业务增长困难，公司订单不足

（

４

）、为扩展国内市场销售费用支出增加

３

、公司在报告期内整体财务状况良好，资金充沛，收付款正常。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

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４

证券简称：普利特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９３５

，

１９３

，

９８７．４４ ８０７

，

４００

，

２０４．２６ １５．８３％

营业利润

９５

，

１１２

，

４７９．１２ １１０

，

１２１

，

６８７．４６ －１３．６３％

利润总额

１０６

，

１４６

，

８６７．４０ １１８

，

２３９

，

２９１．１９ －１０．２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０

，

１１２

，

０４３．７４ １００

，

５５３

，

２５９．５１ －１０．３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３ ０．３７ －１０．８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８．２５％ ９．８０％ －１．５５％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３１１

，

４５４

，

００５．７４ １

，

１９１

，

５５０

，

１８３．５０ １０．０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１３３

，

５０４

，

１３０．８４ １

，

０５５

，

７０９

，

８８７．１０ ７．３７％

股本

２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４．２０ ７．８２ －４６．２９％

注

１

：公司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注

２

：

２０１０

年可比期间内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已经按照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的股

数进行列报。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９３

，

５１９．４０

万元，实现营业利润

９

，

５１１．２５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９

，

０１１．２０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１５．８３％

，

－１３．６３％

，

－１０．３８％

。

报告期内，面对我国汽车市场增速放缓的情形公司全体员工发挥出更大的努力，公司经营

规模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有所提高，产品销售收入有较大增加。同时由于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较为显著、 上涨幅度较大且持续在高位运行和公司向下游

的价格传导有一定滞后性，使报告期内经营利润同比有所下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600660

证券简称：福耀玻璃 编号：临

2012-006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

●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

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17

日下午

14:00

在福建省福清市宏路镇福耀工业村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参加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2

月

17

日上午

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 出席本次会议的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227

人，代表股份

747,263,164

股，占公司现有股本总额（

2,002,986,332

股）的

37.31 %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10

人，代表股份

430,192,435

股，

占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

21.48%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217

人，代表股份

317,

070,729

股，占公司现有股本总额的

15.83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局召集，并由公司

董事长曹德旺先生主持。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

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证监发

[2006]21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2011

年修

订

)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关于发

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746,694,89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2%

；反对

424,25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

；弃权

144,

0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

316,502,457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

；反对

424,256

股，占参

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

；弃权

144,016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

。决议具体内容如下：

为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满足公司快速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根据中国人民

银行发布的《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

协会发布的《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短期融资券业务指引》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业务

发展的需要，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短期融资

券，注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并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市场条件，在中国银行间市场

交易商协会注册有效期（两年）内一次或分期择机发行。公司本次发行的短期融资券将由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主承销商，并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公司

发行短期融资券募集的资金将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偿还银行贷款、补充公

司营运资金等。

为了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相关工作，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授权公司

董事长全权负责办理与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有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市场条件和公司需求，制定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的

具体发行方案以及修订、调整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条款，包括发行期限、分期发行额

度、发行利率、发行方式、承销方式等与发行条款有关的一切事宜。

2

、聘请主承销商及其他有关中介机构，办理本次短期融资券发行申报事宜；

3

、签署与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有关的合同、协议及其他法律文件；

4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

、办理与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有关的其他事项；

6

、 本授权有效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

止。

公司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尚需获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批准，并在中国银行间

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发行注册后两年内实施。

本次股东大会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蔡钟山律师、蒋浩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2011

年修订

)

》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２

证券简称：和而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５００

，

７７６

，

１７７．７３ ４３１

，

０８９

，

６００．８７ １６．１７％

营业利润

２４

，

８２５

，

０８５．７２ ４０

，

８８７

，

７４０．４４ －３９．２８％

利润总额

２９

，

７１４

，

３０８．３０ ４８

，

１２５

，

３８７．５８ －３８．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５

，

７５３

，

２６８．００ ４２

，

３４７

，

９５６．０７ －３９．１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６ ０．４７ －４４．６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４２％ ８．１３％ －４．７１％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９２０

，

７４５

，

３０３．０３ ８９４

，

９８０

，

１９２．４７ ２．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７５１

，

２８５

，

１８２．６５ ７４５

，

８４９

，

９６３．４６ ０．７３％

股本

１００

，

０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７．５１ １１．１８ －３２．８３％

注：

１

、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２

、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以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法计算。

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利润分配方案，股本从

６

，

６７０

万股

增至

１０

，

００５

万股，以此股本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２６

元；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上市，股

本从

５

，

０００

万股增至

６

，

６７０

万股，根据准则列报要求，股本按（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１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７／

１２

）

＊１．５＝８９

，

６１２

，

５００．００

股，重新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的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４７

元。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保持了平稳的发展态势，主营业务收入稳步提高，但受成本及

投入增加等因素的影响，经营业绩受到一定影响。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５０

，

０７７．６２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６．１７％

，其中主

营业务收入

４９

，

７１３．７６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５．５９％

；实现营业利润

２

，

４８２．５１

万元，较上年同期

下降

３９．２８％

；实现利润总额

２

，

９７１．４３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３８．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２

，

５７５．３３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３９．１９％

。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其

一，受宏观经济的影响，人民币持续升值，使得公司受汇率影响的损失上升；其二，原材料成本

大幅上升及人工成本大幅上涨，从而使公司营业成本增长较大，营业成本增长幅度大于营业收

入增长幅度；其三，

２０１１

年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及市场开拓力度，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其四，公司新增的产品线与产业方向，如

ＬＥＤ

照明及医疗控制器产品等，均处于投入期，尚未产

生相应效益，并对当期损益构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２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资产总额

９２

，

０７４．５３

万元，较

２０１０

年末增长

２．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７５

，

１２８．５２

万元，较

２０１０

年末增长

０．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７．５１

元，较

２０１０

年末下降

３２．８３％

。

２０１１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

２０１０

年末下降

３２．８３％

， 主要原因是实施了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股份总数

６

，

６７０

万股为基数， 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共计转增

３

，

３３５

万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从

６

，

６７０

万股增加至

１０

，

００５

万股）。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本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663

证券简称：永安林业 公告编号：

2012-009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2

月

17

日

2

、召开地点：福建省永安市燕江东路

819

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景贤同志

6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代理人）

8

人、 代表股份

102288437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50.45%

。

三、提案审议情况（提案具体内容请登陆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查询）。

1

、《关于将公司持有的

400

万股

"

兴业银行

"

股票质押给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永安市支行的

议案》。

①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1022884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②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2

、《关于向国家开发银行申请

5000

万元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授信的议案》。

①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1022884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②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3

、《关于用连城分公司林木资产为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①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1022884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②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4

、《关于更换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①

总的表决情况： 陈昌雄同志以同意

10228843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②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5

、《关于更换公司监事的议案》。

①

总的表决情况： 刘翔晖同志以同意

10228843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②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江日华、常晖

3

、结论性意见：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7

日

股票代码：

000663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

2012-010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2

月

13

日

以书面和传真方式发出，

2012

年

2

月

17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由刘翔晖

同志主持，应到会监事

5

人，实到会监事

5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到会监

事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关于选举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

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选举刘翔晖同志为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609

证券简称：捷顺科技 公告编号

: 2012-002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1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2012

年

2

月

10

日以直接

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

名，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过表决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以自有资金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以自有资金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同

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1000

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财务负责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制定〈财务负责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财务负责人管理制度》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制定〈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

制度〉 的议案》，《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

com.cn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

请郑红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609

证券简称：捷顺科技 公告编号

: 2012-003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自有资金

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以自有资金

1000

万元（人民币）

对外投资设立深圳市捷顺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面简称为

"

捷顺通公司

"

）。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介绍

1．

公司名称：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

法定代表人：唐健

3．

注册资本：

11,865

万元

4．

经营范围：智能卡、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机电产品、电控自动大门、交通管理设备设

施及

IC

卡读写机的生产、安装、维修及产品保养服务（以上不含限制项目）。

本公司为捷顺通公司唯一投资主体，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市捷顺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最终注册名称为准）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健

经营范围（以最终注册为准）：磁卡、智能

IC

卡、

RFID

产品、安全防范设备及网络系统的技

术开发与销售；电子交易收费系统的技术开发、管理、运营、信息咨询，支付结算和清算系统

的技术开发与销售。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有利于进一步加强、 巩固公司在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及智能一卡通方面的优

势，满足公司的后续发展，更大范围的拓展公司为客户提供电子支付等增值应用的能力，为

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投资设立捷顺通公司预计对公司

2012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

由于成立捷顺通有限公司的设立须符合国家相关部门规定， 因此公司的设立仍存在不

确定性，相关事项的办理以有关部门审批意见为准。

除前述风险外，不存在其他重大风险。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609

证券简称：捷顺科技 公告编号

: 2012-004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工作需要，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聘任郑红女

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聘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郑红女士简历如下：

郑红，女，

34

岁，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1999

年至

2011

年在深圳证券信息有

限公司工作。

2011

年

12

月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培训班并取

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郑红女士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

郑红女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梅林路十七号捷顺大厦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

0755-83112382

传真：

0755-83112306

电子邮箱：

stock@jieshun.cn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716

证券简称：南方食品 公告编号：

2012-012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宁管道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增值纠纷案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近日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

深圳中院

"

）

[2009]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100-2

号《民事裁定书》，该院就上海新华闻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华闻公司

"

）对本公司提起的关于南宁管道燃气有限责任公司（现已

更名为南宁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管燃气公司

"

）股权增值纠纷案作出裁

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有关本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涉案各方基本情况

原告：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立群

住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720

号国际航运金融大厦

22

层。

被告一：深圳市威特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政

住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文蔚大厦

16

楼。

被告二：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韦清文，

住址：广西南宁市双拥路

36

号。

被告三：南宁管道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晓峰

住址：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金和大厦

11

层。

（二）案由

2001

年

5

月，本公司的前身

--

广西斯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斯壮公司

"

）迫于中期业绩

的压力，以

600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将持有南管燃气公司

80%

的股权虚假转让给威特公司，为上

市公司

"

创造

"

效益。威特公司是以南管燃气公司的资金作为出资并以时任南管燃气公司法定

代表人万明的母亲张树金和姨夫毛瑞坤作为名义股东，为该次股权转让而设立的公司。威特公

司支付上述

6000

万元人民币虚假股权转让款全部来自本公司和南管燃气公司的资金， 是本公

司和南管燃气公司通过第三方账户将资金转至该公司账上， 威特公司再将该笔资金支付给本

公司，实际上威特公司没有支付任何的股权转让款。南管燃气公司

80%

股权虚假转让至威特公

司名下后，万明又指示时任南管燃气公司总经理助理陈仪贞以万明太太李凤仙、妹妹万静的名

义注册了深圳市怡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怡诚公司

"

），并指示南管燃气公司工作人员吕

培林将威特公司

5%

的股权转到怡诚公司名下。

2005

年

11

月

29

日，陈仪贞、万象层等人伪造威特公司虚假股东张树金、毛瑞坤的委托，将威

特公司

95%

的股权转让给中国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华闻公司

"

），同时利用

怡诚公司的公章、法定代表人的印章将怡诚公司名下持有威特公司

5%

的股权转让给广联（南

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联公司

"

）。

由于威特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至中国华闻公司和广联公司后，本公司已失去对威特公司、南

管燃气公司的控制，本公司实际持有南管燃气公司

80%

股权的权益面临受损的风险，为维护自

身的利益，公司于

2006

年

5

月

25

日向广西高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南管燃气公司为本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在诉讼期间，威特公司又将南管燃气公司

80%

的股权过户至新华闻公司名下。

2007

年

1

月

15

日，本公司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就南管燃气公司的虚假股权转让纠纷重新向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南宁中院

"

）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斯壮公司与威特公司签订的

《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无效，威特公司将南管燃气公司

80%

的股权返还本公司。南

宁中院受理并审理于

2007

年

11

月

22

日以

[2007]

南市民二初字第

47

号《民事判决书》作出判一审

决：斯壮公司与威特公司于

2001

年

5

月

12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于

2001

年

6

月

12

日签订

的《补充协议书》无效，威特公司需将南管燃气公司

80%

的股权返还本公司。

2008

年

4

月，威特公司、新华闻公司和南管燃气公司对南宁中院的一审判决不服，向广西壮

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广西高院

"

）提起上诉。广西高院经审理于

2009

年

7

月

20

日以

[2008]

桂民二终字第

45

号《民事判决书》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在广西高院对上述标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作出终审判决后， 本公司依法收回了南管燃气公

司

80%

的股权。但此后新华闻公司认为：其与威特公司对南管燃气公司经营了八年，标的股权

已大幅增值，据此其向深圳中院提起向本公司追溯股权增值款的诉讼请求。与此同时，新华闻

公司就南管燃气公司股权纠纷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再审申请。

有关本公司就南管燃气公司

80%

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一审及终审判决、新华闻

公司的再审申请及最高院的裁决详情请查阅本公司分别于

2006

年

11

月

7

日、

2008

年

1

月

5

日、

2008

年

4

月

19

日、

2009

年

7

月

23

日、

2010

年

6

月

19

日和

2010

年

11

月

27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登载的相关公告内容。有关新华闻公司追索股权增值款纠纷案的详情请查

阅本公司于

2009

年

10

月

9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登载的相关公告内

容。

二、深圳中院的本次裁定情况

深圳中院本次就上述股权增值款纠纷案以（

2009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100-2

号作出如下裁

定：

本院在审理原告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诉被告深圳市威特投资有限公司、 广西南方食

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过程中， 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0

年

11

月

10

日就广西南方

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深圳市威特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南宁管道燃气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作出（

2010

）民提字第

96

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广西壮族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 （

2008

） 桂民二终字第

45

号民事判决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07

）南市民二初字第

47

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本院认为，本案应以上述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深圳市威特投资有限公司、上

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南宁市管道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中止诉讼。

三、本次裁定对公司的影响

1

、本公司将根据本次深圳中院的裁定，申请解除对本公司持有的四家子公司股权的查封。

除此之外，本次裁定对本公司没有其他影响。

2

、本公司将及时披露其他重大诉讼的重大进展情况。

四、其他诉讼仲裁情况

新华闻公司不服判决广西高院对南管燃气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的终审判决， 向最高院提

出再审申请，最高院提审本案后作出撤销广西高院（

2008

）桂民二终字第

45

号民事判决及南宁

中院（

2007

）南市民初字第

47

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南宁中院重审的裁定。南宁中院依据最高

院的裁定，对该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的进行了再审并作出了初审判决。有关详情请查阅本公司

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登载的相关公告

内容。

本公司不服南宁中院对该股权转让案的初审判决， 在上诉受理期内已委托律师向广西高

院提起上诉。除此之外，本公司（包括控股公司）没有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也不存在

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9]

深中法民二初字第

100-2

《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广西南方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二年二月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8

2012

年

2

月

18

日 星期六


